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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全称 收件人

单位详细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手 机

纳税人识别号 接收电子发票邮箱

订阅价格 192 元 / 套 / 年（16 元 / 本，全年 12 期）  如改挂号：19 元 / 期

订阅费用总计 万      仟      佰      拾      圆

注：1. 订阅单位除自用外，也可向指定用户订阅赠阅；
    2. 请填写回执或编辑回执单内容，连同汇款凭证截图，发送至：zhsb68036092@cta.org.cn，
        杂志为邮政平邮，如需快速配送请另行支付3元/期，并备注挂号； 
    3. 需要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单位，填写接收电子发票邮箱地址；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请在邮件中另附相关信息；

4. 户  名： 《中华商标》杂志社
   开户行： 工行北京复外支行
   帐  号： 0200048509200529372
5.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街道车道沟10号院
 《中华商标》杂志社（北方朗悦酒店）邮编：100089   

2022 年《中华商标》订阅回执单

2022

联系人：李晓娟

电 话：010-68036092
邮 箱：zhsb68036092@cta.org.cn
传 真：010-68036092 广告招商电话：010-68031255

《中华商标》是中华商标协会主管、

主办的我国商标领域代表性的权威专业

期刊。《中华商标》国内外公开发行，

全年 12 期、每月 25 日出版、国际标准

大 16 开，80 页。主要栏目设置包括：

商标执法与保护、商标案例精读、判例

辨析、法官说商标、审查之窗、地理标志、

实务交流、理论研讨、他山之石、基层

传真等。

2022年杂志征订工作正在进行中，

欢迎各有关单位和广大读者订阅，将订

阅回执传真或邮件发送我们，我们将竭

诚为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虚
位以
待

《       》2022《       》

封    面		  75000 元 / 期             彩色单页		  20000 元 / 期

封    二		  50000 元 / 期	          彩色双页        	 36000 元 / 期

扉    页		  40000 元 / 期             黑白单页		  10000 元 / 期

封    三		  45000 元 / 期             诚信代理		  30000 元 / 年

封    底		  60000 元 / 期             目录刊花       		 60000 元 / 年

页码广告		  90000 元 / 年		   内插刊花	  	  2200 元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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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7月13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

产权运用促进司的指导下，中华商标协会和中华全国

专利代理师协会联合举办的“弘正气  提质量”

知识产权代理行业行风建设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

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卢鹏起副局长、专利局徐治江

副局长、运用促进司雷筱云司长、彭文副司长出席。

在启动仪式上举行了“商标代理服务证明商标”

使用许可颁证仪式，中华商标协会马夫会长向11家

商标代理机构会员单位颁发了首批第48120466号

证明商标使用许可证书、证牌。

首批48120466号证明商标使用许可证书、证牌

中华商标协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商标代理服务

证明商标。2021年8月2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向中华

商标协会颁发了第45类商标代理服务第48120466号

证明商标注册证。

为 充 分 发 挥

该 证 明 商 标 的 积

极 作 用 ， 满 足 商

标 代 理 机 构 服 务

需 求 ， 促 进 商 标

代 理 行 业 健 康 发

展 ， 中 华 商 标 协

会 已 全 面 启 动 了

上 述 证 明 商 标 使

用 许 可 工 作 ， 助

力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 知 识 产 权 强 国

建设纲要（2021-2035年）》和《“十四五”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实施，为国家知识产

权局开展的“蓝天”行动贡献力量。

来自中华商标协会、中华全国专利代理师协会，

以 及 北 京 、 河 北 、 江 苏 、 福 建 、 山 东 、 湖 南 、

广东、四川等8个省市知识产权局，四川省知识产

权服务促进中心和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有关负责同

志、知识产权代理行业代表三百余人，通过线上线

下方式参加了启动仪式。

4 广州阿道夫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https://www.adolph.cn/  020-36676856

颁   发

报  道

中华商标协会

为发挥中华商标协会作为商标领域全国性行业

社团组织作用，提升代理机构和代理人的服务质量

和代理水平，加强商标代理行业诚信体系建设，配

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蓝天”行动，引导商标

代理机构自觉遵守有关法律规定及行业纪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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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几种商标的使用

行为，其中，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中，用于识别商

品来源的行为，属于商标性使用。即广告中使用他

人注册商标也属于商标性使用，一般来说根据商标

侵权判定原则进行规制即可，但实践中广告的形式

多种多样，广告创意推陈出新，广告的目的无外乎

想使本企业从同行业商品或服务中脱颖而出，吸引

消费者关注。这种行为是否侵权或是否属于合理使

用，要结合具体的广告形式、内容、目的、产生的

效果等进行综合具体考虑。下面结合几种较为典型

的广告方式，与读者共同探讨可能涉及到的法律

问题。

一、 可能构成商标侵权的广告宣传

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商誉的商标，往往成

为被攀附和搭便车的目标。在广告宣传中使用此

类商标，容易使消费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该知名商标

本身，消费者基于对注册商标的关注或信赖而注意

到该广告，使得宣传方获取通过正常宣传得不到的

关注度和商业机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

的市场主体不在实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仅

在广告宣传中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广告的形式不同，

可能构成商标侵权的性质也不同，笔者作如下分类：

（一）广告语构成商标性使用并容易造成混

淆误认的

广告语突出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毫无疑问

属于商标性使用，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构成

商标侵权，商标权利人可以直接引用《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主张权利。如“炒菜界的

海底捞”案[1]，法院认为被告在广告宣传语中突出使

用“海底捞”，超出了描述性正当使用的范畴，属

于商标性使用，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以为所标识的

餐饮服务来源于原告，或者与原告存在特定关联，

且损害了原告继续加强其与权利商标对应关系的权

利，构成商标侵权。

那么突出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情况，是否构成侵

权？相较于前者情况较为复杂，需要先判断是否属于

商标性使用，此为判断侵权与否的重要前提。

《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能够在商业活动

中起到识别商品来源作用的使用属于商标性使用，

即消费者看到该广告宣传能够想到来自于商标权利

商标性使用的法律边界探析

编者按：根据《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中，属

于商标性使用。实践中，不少商家出于一定的商业目的，在广告宣传中使用他人

的商标，这种行为是否侵权或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

如何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避免该类行为落入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或者构成不正

当竞争，是市场主体在广告宣传中正当使用商标应考虑的重要问题。我刊本期

聚焦“广告宣传中商标的合理使用”，从广告宣传中商标性使用的法律边界、

司法判例中广告中商标的合理使用、起到广告宣传作用的白酒产品包装含他人

注册商标是否构成侵权等角度进行探讨，与读者共同切磋。

丁金玲

广告宣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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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者误认为与商标权利人存在某种商业授权许

可等关联，进而对广告宣传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作出

高于一般广告的误判。这种使用容易导致消费者混

淆误认，可以被定性为商标侵权。

如吉尼斯公司诉奇瑞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案 [2]中，法院认为吉尼斯公司“G U I N N E S S 

WORLD RECORDS”“吉尼斯”和“吉尼斯世界

纪录”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类别包括组织挑战

赛、制作及展示有关世界纪录的竞赛或表演等，

奇 瑞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G U I N N E S S我是

吉尼斯CHANLLENGERS”“挑战吉尼斯中国巡演”

“我是吉尼斯”等广告宣传用语构成商标性使用。

奇瑞公司使用的服务类别与涉案注册商标相同，即

便活动现场使用了奇瑞公司的注册商标，但指示的

是汽车商品的来源，不足以让相关公众将挑战赛与

吉尼斯公司相区别，奇瑞公司前述广告宣传标识侵

犯了吉尼斯公司的商标权。

此种情形的广告语一般较为明确地指向了商标

权利人，广告语本身的显著识别部分为注册商标，

即便广告方在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中使用了自身的注册

商标，但容易让相关公众对广告宣传的商品、服务

或其他商业活动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仍难以摆脱

商标侵权的认定。

（二）使用可能不会导致混淆误认，但仍可能

构成商标侵权

有些广告行为虽然使用了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

的商标，但从使用方式和广告内容上看，消费者难

以与商标权利人相联系，甚至明确知晓此广告宣传

的商品并非来自商标权利人，如宣传“我不是茅台”

的保温杯，此种情况可能不存在混淆误认，是否一

定具有正当性？当前消费模式网络购物已经非常普

遍，部分商家在商品名称中以“非五常大米”“非

阿克苏苹果”类似方式进行宣传，其正当性如何？

借他人知名商标进行宣传，在搜索结果中出

现被控侵权产品，部分消费者在认识到并非真正权

利人提供之后，不会下单购买，但侵权方借此获得

了流量，消费者可能会关注或购买其网店其他相关

商品。该行为还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产生不良影

响，并使真正的商标权利人损失应有的客户，增加

了消费者购买其产品的时间成本、甚至误买误购的

试错成本，带来不好的购物体验，降低消费者在网

络平台以权利商标为关键词购买相应产品的可能

性，无疑给商标权利人造成了损失。“非五常大米”

案[3]，法院并未仅停留在混淆误认的层面，更从对

注册商标的淡化、削弱识别性和显著性的角度认定

构成商标侵权。

（三）非类似商品上使用可能构成驰名商标

侵权

驰名商标的强保护包括了跨类保护，若在不

同产品或服务的广告宣传中使用了他人驰名商标，

则可能面临商标侵权问题。如“香槟人生”案[4]，

法院认定“香槟(Champagne)”在葡萄酒商品上构

成驰名商标，被诉在香水产品上使用“香槟人生”

“Champagne life”的宣传方式，侵犯了“香槟”

驰名商标的权利。

在“C a r t i e r”（卡地亚）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案[5]中，被告先介绍了“卡地亚”珠宝的知名

度，然后又宣传自己的金丝玉玛卡地亚系列产品具

有类似的品质。这种擅自使用他人驰名商标，以

及相提并论的宣传方式，一方面容易使相关公众

误认为两者具有联系，削弱了驰名商标“Cartier”

（卡地亚）的显著性；另一方面被告具有借助他人

商誉宣传自己产品的故意，违背诚信原则和公认的

商业道德，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四）将他人较高知名度的商标作为商品或

服务的名称进行描述性使用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七）项的兜底条款

“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

仍属于侵犯商标权的行为，理论上包含了除“混淆

误认”以外的其他可能对商标专用权造成损害的行

为。如擅自在平行进口的产品上贴附商标权利人中文

商标的行为、将平行进口商品上的产品识别码磨掉

的行为，都可能构成对商标权利人在商标使用和产

品质量保证方面的权益造成损害，从而构成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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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侵权。广告行为中，不正当使用他人商标，

容易对商标的显著性或其他权益造成损害的，也可

能构成商标侵权。显著性是商标的基本属性，对其

保护不应仅限于驰名商标，对于具有较高知名度的

商标亦属保护之列。

在“钛马赫”商标侵权案[6]中，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二审认定被告使用“德国钛马赫工艺传播大

使”“钛马赫工艺独树一帜”等宣传语会使得原本

具有较高显著性的“钛马赫”/“Tellmach”商标的

显著性逐步消弱并面临通用化的风险，对注册商标

专用权具有一定损害。被告使用行为不构成正当使

用，属于商标侵权行为，违反《商标法》第五十七

条第（七）项规定。此外，还有其他将他人商标

进行描述性使用的方式，如“宜家风格”“爱马仕

款”“老干妈味”等等，均是借助他人注册商标的知

名度进行非正当性宣传的方式。

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扰乱市场竞争

秩序的广告行为还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使用的正当性与否还要看使用行为本身是否符

合商业惯例、是否有必要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是

否借助他人商标获取了本不属于自身的竞争优势。

若使用行为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

到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合法权益，则可能构成不正

当竞争。从不正当竞争的角度看，不只是对权利人

商标权的保护，更多地是规制广告主体行为的不正

当性。

同样是“非五常大米”案[7]，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则从不正当竞争的角度对该不当行为进行了规

制。认为被告在商品标题中使用了自身注册商标，

标题共有30个字左右，“非五常大米”是对涉案商

品进行描述，与“五常大米”进行区别，该使用方

式与权利商标在不同场景下有着不同的指示意义，

不属于识别商品来源的商标性使用。但该使用方式

以“关键词引流”为目的，实质是一种搭便车的攀

附行为。就市场竞争秩序而言，被控行为一定程度

上损害了市场信息机制，造成市场信息的混乱，阻

碍市场上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进而导致错配，获

取或者破坏他人竞争优势，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公认

商业道德，应给予否定性评价，构成不正当竞争。

“非阿克苏果小云”等宣传方式也属于此类情况。

而且，广告行为的不正当性并不以同行业使用

为前提，当跨界宣传不当使用他人商标获取不当利

益，给注册商标权利人造成商业机会或竞争资源减

少损害的，也可能面临不正当竞争问题。

例如，在“干邑（Cognac）”案中[8]，“干邑”

地理标志权利人主要从事葡萄酒行业，福特公司主

要在汽车行业，二者不存在产品的直接替代关系。

但针对长安福特公司在广告宣传中使用“Cognac

特别版”，以“干邑棕”命名相关汽车配色并进行

大量宣传的行为，法院认为两者存在争夺竞争资源

的竞争关系，竞争资源包括消费者注意力、跨界合

作机会等，具有不正当性。“干邑（Cognac）”具

有很高知名度，是在我国受保护的地理标志，被诉

行为借用了“干邑（Cognac）”不正当地抬高了自

己产品形象，不正当地获取比其他竞争者更有利的

优势地位和交易机会，损害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维

护的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市场竞争秩序。

三、广告宣传中正当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

相同或近似的文字及标志

除去上述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性质的广告宣

传，有时广告宣传或创意中可能会使用与他人注册

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单独文字，是否属于正当合理使

用？实践中，需要结合广告对商标使用的方式（如

是否描述性使用或指示性使用等正当使用）、使用

注册商标的目的、使用商标是否足以导致混淆误认

等角度来判断。

若使用方式不属于商标性使用，结合其他使用

因素能够认定难以导致混淆误认的，亦不至对注册

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则使用行为具有合理

性。在“我是主饺”案[9]中，法院从前述角度逐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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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认定通用磨坊公司在相应广告片的基础上为便

于宣传而提炼的简短的广告宣传语“美味江湖，新

主饺”“江湖主饺，唯吾独尊”系描述性使用，使

用的目的在于宣传新产品，产品明确标明了“湾仔

码头”商标，“湾仔码头”商标具有很高知名度，

消费者通过该商标能够正确识别产源，不会导致混

淆误认的后果，没有侵犯原告“我是主饺”商标的

识别性权利。

使 用 的 正 当 性 与 商 标 本 身 的 显 著 性 有 关 。

《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了正当使用的几

种情形，若注册商标本身显著性较弱或含有地名因

素的，则商标本身具有公共属性的“第一含义”，

获准注册可能是因为其经过长期大量使用获得的

“第二含义”。若广告使用的是其“第一含义”做

描述性使用，消费者难以混淆误认，通常不能禁

止。早期的“北京甑馏酒”案[10]就是正当使用一种

特定白酒的通用名称，目的是为了说明产品的性质

及特点，并非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又如，在茅台诉厚工坊公司案[11]中，针对厚工

坊公司的两句诉争广告语“厚工坊茅台酿”“茅台镇

的好酒不只一家”，法院分别做了不同的认定。对

于前者，法院认为易使相关公众产生厚工坊品牌的

酒是茅台酒公司酿造的理解，构成擅自使用茅台

公司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或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对于厚工坊公司抗辩的“茅台酿”三字的

意思是“茅台镇酿”不予采信，认为其完全可以使

用“厚工坊酒，茅台镇酿”的广告语。对于后者，

法院认为广告语中“茅台镇”是对地理位置的客观

事实描述，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除了显著性，是否属于正当使用还与被保护

商标的知名度有关。知名度越高其相应的显著性越

强，消费者更容易从广告语中提炼出该商标，进而

混淆误认的可能性较大。相反，商标知名度较低，

加之显著性因素的影响，消费者产生联想的可能性

较小，甚至影响近似性判断。如“重庆崽儿啤酒”案[12]

中，在先商标“重庆”虽在重庆地区在啤酒商品上

具有一定知名度，但相比于“青岛”“哈尔滨”等

[1] （2021）京0101民初10919号。

[2] （2017）粤民终2347号。

[3] （2020）浙0108民初2699号、（2021）鲁民终1664号。

[4] （2020）京73民初371号。

[5] （2011）沪高民三(知)终字第93号。

[6] （2016）京73民终817号。

[7] （2021）闽民终900号。

[8] （2019）苏05知初353号。

[9] （2019）沪0115民初88995号。

[10] （2006）高民终字第1430号。

[11] （2020）粤民终2434号。

[12] （2020）渝民终2455号。

[13] （2021）最高法民再336号。

注  释

同行业地名商标，难以形成超越地名用于区分商品

来源的第二含义，相对于后者保护强度较弱。因

此，韩旗公司在享有“崽儿”注册商标权的情况下，

使用“重庆崽儿啤酒”等宣传语整体上具有独立于

“重庆”商标的显著性，不会导致混淆，不构成

商标侵权。

总之，最终的判断标准仍然应该以善意使用为

前提，对他人在先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进行合理

避让，否则仍有可能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构成

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广告宣传若以包装或装饰

图案装潢的方式进行，也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对于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立体商标不得擅自使用

为产品包装，亦不得将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图形

或文字商标作为广告宣传的装饰图案，使用在产品

包装、店面装潢等经营活动中。最高人民法院近期

作出的关于“FILA”商标侵权案[13]中，撤销了一审

和二审判决，再审改判认定，被告虽然在店招、

销售的鞋盒、鞋套等标注了自身注册商标，但并

不影响对其在鞋后跟使用“EILA”的性质判断。

“EILA”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并非简单的

装饰图案，装饰图案亦应对他人商标进行合理避

让，被诉侵权行为构成对斐乐公司涉案商标享有的

独占许可使用权的侵害。

作者单位：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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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不少商家出于商业目的，在商品的宣

传广告中使用他人的商标，但这种形式的广告潜在

法律风险，因为如果使用的方式不当，有可能会侵

害他人的商标专用权或者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面

临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赔偿的法律责任。本文从

司法实践角度出发，通过法院判例对在广告中使用

他人商标行为性质的认定，对其中的法律风险进行

分析阐述。

在广告中使用他人商标的案件中，使用人经常

将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描述或表达自己所提供商品

或服务的品质作为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如在

“海底捞”案[1]中，原告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

公司系“海底捞”商标权人，被告河北小放牛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在其经营的多家餐馆内餐厅门口落地

广告牌、菜单、员工服装等处均印有“小放牛炒菜

界的海底捞”字样，“小放牛”系被告自有商标，

多处“海底捞”三字为不同颜色，且加了引号，还

通过区分颜色、分行或打引号方式将“海底捞”三字

突出。在对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描述性正当使用

时，法院指出，商标的正当使用一般需要具备以下

要件：一是不作为自己商品的商标使用；二是使用

只是为了说明或者描述自己的商品；三是使用应出

于善意。而本案中，首先，被诉标识均是以醒目方

式标注显著位置，且明显将“海底捞”三字予以突

出，起到标识来源的作用，容易导致消费者的混淆

误认。其次，尚无证据证明“炒菜界的海底捞”已

成为规范稳定的汉语通行表达方式，仅能表达唯一

确定的含义。尤其在“海底捞”系知名餐饮服务商标

的情形下，容易让人误认其与“海底捞”商标权人

存在许可、合作、加盟等特定关联，已超出单纯的

描述说明范畴。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承担停止侵权

并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在另一案件 [2]中，被告作为网络商铺的经营

者将“华为”设置为商品搜索关键词，最后法院

判定构成商标侵权。原告委托公证机构进行公证

取证，使用电脑在淘宝网搜索“华为耳机”，点

击该商品链接显示，“原装正品耳机适用华为耳

机type-c入耳式p20p30prop40mate20/30/10prono

va5/6/7/4/荣耀20v209x原配正版有线”；商品详情

处载明“产品名称：SCOLIB华为”“线控耳机品

牌：SCOLIB”“型号：华为”“套餐型号：官方

标配”“生产企业：深圳市明宇联合科技有限公

司”“线控耳机性质：原装”。使用手机在淘宝

软件上搜索“华为耳机”，展示的第一个商品为

“华为耳机原装正品华为官方旗舰店手机耳机”，

点击进去，显示商品名称为“原装正品耳机适用

华为耳机type-c入耳式p20p30prop40mate20/30/10p

ronova5/6/7/4/荣耀20v209x原配正版有线”。该案

中，被告抗辩道，之所以在产品名称中使用“华为

耳机”，是因为该耳机接口适用华为，希望更多的

华为手机客户能够看到这款产品。法院认为，被告

将“华为”设置为搜索关键字、在产品名称中使

用“华为”字样，上述“华为”文字与原告注册

商标构成相同。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属于

商标性使用。虽然被告在产品详情处注明了品牌为

SCOLIB、被控侵权产品实物上并无“华为”字样，

但其将“华为”设置为搜索关键字、在产品名称中

使用“适用华为”和“华为耳机原装正品”字样且

史凡凡   周杨

——基于司法判例的分析

本期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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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详情的产品名称及型号处标注“华为”，明

显具有攀附原告商标知名度的恶意，极易使相关公

众认为被告的耳机与原告有特定联系，导致混淆，

侵害了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应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在上述两则判例中，被告均在广告宣传用语中

存在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且两被告均抗辩使

用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商品或服务的性能质量，属于

正当合理的使用，不构成侵权。对被告使用行为是

否构成商标侵权的判定，涉及商标性使用、商标侵

权的构成要件以及商标的合理使用问题。    

商标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商标的使用，商标只

有实际使用在商品上，才能使消费者建立商品与

商标的特定联系，才能发挥商标的识别功能，商标

的生命在于使用。关于商标的使用，《商标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

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

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

的行为属于商标的使用。该法律条文对商标的使用

即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一

种行为是否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首先应判断被控

侵权的使用行为是否为用于识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

的使用行为，即只有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使

用行为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倘若所使用的

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等标识

不具有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作用，这种使用就

不能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因而不会构成对他

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在对他人商标的使用构

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后，如果同时导致一般公众

对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混淆，则侵害了他人商标权。

对此《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

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

商标的，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

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

者近似的商标，容易造成混淆的，均属于侵犯商标

权的行为。该法条是对商标侵权行为的规定。但

是，商标专用权并不是绝对的，作为一种法律拟定

的无形财产权利，其专有使用权的权利保护边界，

限于禁止他人将商标用来指示商品来源的作用上，

而不能禁止非商标意义上的合理使用。也就是说，

在一些情况下，他人可以对注册商标的一些要素进

行正当使用，以不具有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作用的

描述性使用，不构成对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商标法》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注册商标中

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

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

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专用

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所以，基于诚实信用

和善意的目的，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主要原料、

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进行描述、说

明的，不属于商标性使用，对该描述性标识不构

成 商 标 侵权。即商标法意义上的合理使用他人商

标只能是为了描述或说明自己商品或服务的名称或

其他事项而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如果使用行为构成

商标性使用，即具有了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功能的

情形，并导致了一般公众的混淆或误认时，则这种

行为的实质为借他人商标知名度和美誉度，而获取

市场赢得利润，是一种攀附他人商誉不劳而获的行

为，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综上，商标的基本功能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

的来源，设立商标权的目的在于保护商标的区分功

能，防止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但是为了平衡商标

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法律规定了合理使

用他人商标而不构成侵权的情形。但如果使用的

目的在于攀附他人商标的商誉，借此攫取经济利益，

则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畴，从而侵犯了他人商标

专有使用权。

作者单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1]（2021）京0101民初10919号。

[2]（2021）粤0304民初43544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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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酒行业，厂家较经常会将某些具有美好寓

意的文字使用在产品包装上，而该文字可能同时也

是他人酒类产品上的注册商标（如本文涉及的“金

典”），其初衷可能是用于表示白酒的品质、特点

等，厂家很可能认为这种使用属于《商标法》所允

许的“商标合理使用”范畴，不会被判定侵犯在先

注册商标权利。但事实上，此类商标使用行为，

并非绝对安全，最后被判定侵权和不侵权的案例

均存在。

如以下案例中，不同法院就以上商标使用行

为，得出相反的结论：

案号 基本案情 法院观点 是否侵权

(2021)京0101
民初19046号
判决（未查到
上诉记录）

原告泸州金典酒类有限公司是在第33类
酒等商品上第12264722号“

 
”商标、

第679348号“ ”商标的注册商标所
有人。

被告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红
星公司）是“北京红星金典窖藏二锅头白
酒46度*6瓶白酒礼盒装 浓香型口感”的生
产者。根据法院事实部分对涉案产品的描
述，被诉产品如下：

本案中，北京红星公司虽在案涉商品上使用“金典”
字样，但在字体、排列等方面与泸州金典酒类有限
公司持有的注册商标存在差异，且并无突出或显示
任何与泸州金典酒类有限公司关联的内容，从使用
“金典”字样所占位置、比例、字体等综合来看，
不足以指示商品来源。而与此同时，北京红星公司
在案涉商品外包装、酒瓶瓶身的显著位置均突出使用
了“红星”商标，并标注了生产企业名称为“北京红
星股份有限公司”，清晰而全方位地标明了商品的来
源，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不会认为北
京红星公司提供的白酒来源于泸州金典酒类有限公
司，亦不会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特定的联系。综上，
法院认为北京红星公司使用“金典”字样的行为并非
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不构成商标意义上的使
用，并未侵害泸州金典酒类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泸州金典酒类有限公司主张北京红星公司停止侵
权、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不侵权

董晓萌			贾惠婷

本期聚焦

白酒产品包装

含他人注册商标是否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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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京0102
民初24733号
（未查到上诉
记录）

原告泸州金典酒类有限公司是在第33类酒
等 商品上第12264722号“

 
”商标、

第679348号“ ”商标的注册商标所
有人。

被告贵州鸭溪酒业有限公司（简称鸭溪
公司）是“酒藏名酒贵州鸭溪酒厂52度
金典窖藏鸭溪窖酒浓香型白酒500ML”的
生产者。根据法院事实部分对涉案产品的
描述，涉案的商品图片如下：

首先，“金典”一词属于臆造词，并非日常惯用语，
对于相关消费者而言较为醒目。其次，“金典”不属
于能够直接描述白酒品质的描述性词语，不能起到区
分产品质量的作用。“金典”商标已被泸州金典酒类
有限公司用于白酒产品上以及产品的宣传中，且它已
经被注册为商标，说明“金典”已经具有了一定显著
性。再次，即便“金典窖藏”指代鸭溪公司的某一款
产品，但该标识突出使用在被诉侵权商品上同样属于
商标性使用。最后，商标禁用权保护的是混淆的可能
性。虽然被诉侵权商品上标注有“鸭溪窖”等其他
标识，但是“金典”标识与其他标识共同使用，容易
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使用被控侵权标识的商品与使用
注册商标的商品之间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提供者之间具
有某种关联关系，换句话说，标有其他标识并不能排
除相关公众混淆和误认的可能。

侵权

以上两个案例属于比较典型的对比案例，其共

同点在于，被告均有自己的主商标（主商标“红星”

或“鸭溪窖”），原告的商标字样均以较小的字体

显示在白酒包装上，使用的商标和注册商标近似性

高，且商品类似。但是，两法院对于侵权与否，却

给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案例一认定此类使用不构

成“商标性使用”从而不侵权，案例二认为构成

“商标性使用”进而认定侵权。由此引发的问题

是，针对白酒产品包装包含他人注册商标是否构成

侵权，应遵循何种思维路径？作为白酒厂商，或自

身作为商标注册人，应如何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以

避免商标侵权或及时维护自身拥有的注册商标的商

标权？笔者试就以上述案例为例，针对前述问题进

行初步分析，以期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

一、白酒产品包装包含他人注册商标是否

构成侵权的思维路径

就商标使用是否侵权问题，一般而言，需先

判断是否属于商标的合理使用，如是，则侵权不成

立，如否，则需进一步判定商标的使用是否造成消

费者混淆（分析商标是否近似、商品或服务是否类

似等）从而构成侵权。

本文所讨论的对比案例，在商标近似性、商品

类似性问题上并无明显争议（答案均应为肯定），

争议点在于被诉的商品使用“金典”文字是否属于

商标的合理使用范畴。换言之，如不属于商标合理使

用范畴，则商标侵权成立，否则，商标侵权不成立。

判断商标是否属于合理性使用，司法界实际上

已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即：“描述性使用的认定

应从三个方面加以判断：使用必须是直接表示商品

或服务的特点的使用，使用必须是善意的使用也即

正当、诚实的使用，使用不会根本上损害注册商标

权人的商标指示功能。[1]”在思考此类问题时，建议

就前述思路逐一考虑。

1、 商标使用是否为直接表示商品和服务的特

点等落入第一含义使用范畴

对于此点的认定，其构成要件如何，法律没有

明确的规定。从商标的识别功能出发，该点主要在

于判断对该商标的使用是在词语原有意义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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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使用还是在商标法意义上即识别商品来源角

度（第二含义）使用，其判断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考察商标本身的含义、是否在商品的突出位置使用

商标、普通消费者将该词汇与涉案商品属性或特点

联系起来的难易程度、竞争者用该词汇描述涉案商

品的必要性等[2]。

在前述“红星”商标案中，法院主要从“金

典”未被突出使用、“红星”主商标被突出使用、

被告标明了企业名称角度，得出了“金典”并非商

标性使用的结论。笔者认为，该认定说理有待商

榷，分析如下：

在判断是否为直接表示商品和服务的特点等落

入第一含义使用范畴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

以上案件中，“金典”为臆造词汇，“经典”才是

描述商品高品质的常用汉语表达，换言之，“金典”

与白酒产品无品质描述上的固有、特有或者惯常的

联系。在白酒产品上，当消费者见到“金典”二

字时，并不会必然将文字与白酒的特点联系起来。

另，在白酒行业，“金典”二字与白酒产品的特点

之间不具有直接性和准确性，对白酒产品之销售并

不是非常有用的提高销量指标。

2、商标使用是否是善意的使用也即正当、诚实

的使用

在判断是否构成商标“描述性正当使用”的

时候，被控侵权人的主观意图可以作为重要考量因

素。因为对于被控侵权人而言，如果其恶意利用

商标的描述属性，刻意模糊商标“第一含义”与

“第二含义”之间的界限，则必然会有导致相关公

众产生混淆的可能性。在很多案件中，被控侵权人

的主观恶意不易证明，一般证明其具有可能的恶意

即可。以上两件“金典”案例中，法院均未就被告

的恶意进行认定，但笔者认为，二被告作为行业内

知名企业，在使用“金典”文字于其包装上时，理

应对于文字的使用有基本的审查义务和能力，且在

同行业的原告已经实际使用其注册商标“金典”的

背景 下 ， 被 告 更 应 明 确 知 晓 注 册 商 标 “ 金 典 ”

的存在。

3、商标使用是否从根本上会损害注册商标权人

的商标指示功能

此点因素在逻辑关系上，类似于结果要件（例

如商标侵权构成的“混淆性”结果），当混淆构成

时，注册商标权人的商标指示功能必然受损。如文

字的使用落入正当使用范畴时，被诉侵权人仅在文

字表意范围内对商标的第一含义进行使用，由此，

商标注册人的利益不会受损，反之，当商标混淆存

在时，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则会受损。

二、白酒厂商应如何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

以避免商标侵权或最大程度维护自身拥有

的商标权利

白酒厂商在包装上使用相关文字时，应施以

较大的注意义务避免落入商标侵权的违法使用范畴

内。如使用的词汇并非汉语现有的、且直接描述白

酒特点的文字（如浓香、清香等），建议务必进行

商标检索，如有他人拥有此注册商标，需避开此类

文字的使用。

此外，对于商标注册人，当商标本身具有某

种描述属性时（主要集中于暗示性商标），商标权

人更应当通过对注册商标的大量使用，不断强化其

“第二含义”，发挥出区分商品来源的功能。如果

商标本身显著性不强，商标权人也未对商标进行大

量的使用、宣传，则可能会导致商标的“第二含

义”逐渐受到限制甚至消失，也就是所谓的商标被

淡化为通用名称或直接描述等丧失显著性的情形。

除了商标的不断使用，商标注册人也应对市场上其

他主体使用商标的情形主动进行监控，如发现商标

被他人使用在包装上，建议积极维权，以阻却此类

商标使用行为。

作者单位：汉坤律师事务所

[1]（2019）浙01民终6309号。

[2]（2018）渝民终281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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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异议人：法国香槟酒行业委员会

被异议人：吉林省红动酒业有限公司

被异议商标：
  

指定使用商品：第32类“无酒精果汁饮料；果

汁；无酒精饮料；汽水”等 。

异议人主要理由：C H A M PA G N E及其翻译

“香缤”是知名的外国地名，被异议商标的申请

注 册 违 反 《 商 标 法 》 第 十 条 第 二 款 有 关 规 定 ；

“C H A M PA G N E”及其翻译是法国葡萄酒原产

地 名 称 /地理标志，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违反

《商标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异议商标包

含了原产地名称/地理标志“CHAMPAGNE”的翻

译，其注册和使用会造成消费者对产品产源的误

认，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有

关规定；被异议商标的注册具有恶意，会误导公众

并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违反《商标法》第七条、

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被异议人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辩。

经审查，商标局认为，香槟（CHAMPAGNE）

是异议人注册并使用于“葡萄酒”上的地理标志集

体商标，香槟酒特指产于法国香槟地区的起泡葡萄

酒。被异议商标“炫泡小香缤”指定使用在“无酒

精果汁饮料；果汁”等商品上，易使公众将其与该

地理标志产品产生关联，从而对商品种类产生误

认 ， 被 异 议 商 标 的 申 请 注 册 违 反 了 《 商 标 法 》

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

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

三十五条规定，商标局决定：第37525757号“炫泡

小香缤”商标不予注册。

二、案件评析

本案焦点在于中文“香缤”是否与外国公众知

晓的地名和地理标志“CHAMPAGNE”形成对应

关系，被异议商标是否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二

款、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异议商标是否会造成相关

公众对商品产地或种类产生误认，违反《商标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

（一）是否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

规定

《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行

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

商标使用。根据异议人提供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1）高行终字第816号行政判决书、商务部《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行业标准SB/T 11122-2015进

口 葡 萄 酒 相 关 术 语 翻 译 规 范 》 摘 页 、 国 家 工商

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关于依法制止在酒类商品上

使用“香槟”或“Champagne”字样行为的批复》

（商标管〔1996〕292号），以及相关葡萄酒专业

书籍 、 媒 体 报 道 等 证 据 ， 可 以 证 明 ： “ 香 槟 ”

和“香宾”是法国地名CHAMPAGNE的常用中文

翻译，与CHAMPAGNE已经形成固定对应关系，

    第37525757号
          “炫泡小香缤”商标异议案

董蓉晖		刘文妍

本案聚焦主题：

与地理标志音同形近的商标，若在指定商品

上易造成相关公众的误认，适用《商标法》第十

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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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缤”并未作为官方的或常见的中文地名译名

为公众所知晓。一般情况下也仅对含有“香槟”或

“香宾”文字的商标以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二

款的理由作出过驳回决定。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

明“香缤”为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被异议商标

“炫泡小香缤”未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

规定。

（二）是否违反《商标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商标法》第十六条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

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

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前款所称

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

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

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本案中，异议人提供的CHAMPAGNE作为原产

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在相关国际组织及国家（地区）

的注册证书复印件、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关于批准对香槟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

（2013年第51号）复印件，以及商标局颁发的前述

商标管〔1996〕292号批复文件、“CHAMPAGNE”

“ 香 槟 ” 在 我 国 获 准 注 册 的 地 理 标 志 集 体 商 标

注 册 证 明 等 证 据 ， 可 以 证 明 ： 根 据 法 律 规 定 ，

“CHAMPAGNE”及其翻译是法国葡萄酒地理标

志，只有在法国香槟地区内依照特殊酿制法酿制的

一种含有气泡的葡萄酒才能称作香槟酒，他人不得

将其作为商标或其他商业标识进行注册或使用。异

议人作为地理标志“CHAMPAGNE”“香槟”的权利

人，代表了香槟酒葡萄园主和酒厂的利益，并负责

保证香槟酒的质量、信誉。该原产地名称 /地理

标志已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盟、非洲知识产权

组织、中国等世界上接受原产地名称/地理标志概念

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所公认。我国作为《巴

黎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成员国，

对原产地名称/地理标志这项工业产权积极履行保护

义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民

初字第1855号民事判决书中、在河南省某申请人于

葡萄酒上申请的“香槟小乔”异议案中，均明确了

“香槟”是地理标志，相关部门分别作出了相应的

民事判决或行政决定。但是本案被异议商标“炫泡

小香缤”与“香槟”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在文字上存

在一定差别，被异议商标未违反《商标法》第十六

条的规定。

（三）是否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

第（七）项规定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

“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

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具体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容易使公众对商品或服务

的质量、品质、功能、用途、原料、内容、重量、

数量、价格、工艺、技术等特点产生误认的；容易

使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产地、来源产生误认的；其

他易导致公众误认的。

被异议商标“炫泡小香缤”中，“香缤”与

异议人地理标志集体商标“香槟”在字形上相近、

呼叫上相同，且被异议人又加上修饰词“炫泡”和

“小”与“香缤”组合，极易使消费者将其所标识

的商品与地理标志产品香槟气泡葡萄酒产生联想，

因此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在“无酒精果汁饮料；果

汁”等商品上，容易误导公众，对所指定商品的种

类产生错误的认识，并有可能损害地理标志权利人

和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典型意义

原产地名称/地理标志作为工业产权保护内容之

一，受《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各成员国保护。原产地名称/地理标

志作为一项知识产权，代表着特定质量或信誉，具

有显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本案的典型意

义在于，被异议商标并非与地理标志完全相同或包

含有地理标志，但使用在指定商品上易造成相关

公众的误认是不争的事实。本案厘清了《商标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十条第二款、第十六条

的边界，也对与地理标志音同形近商标的审查审理

进行了一次有益探索。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商标异议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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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争议商标：

第15591033号“法大”商标（以下称争议商标）

由合肥法大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

提出注册申请，2015年12月14日核准注册，核定使

用在第33类“鸡尾酒；果酒（含酒精）；葡萄酒；

白酒；伏特加酒；米酒；青稞酒；清酒；黄酒；威

士忌”商品上，专用权至2025年12月13日。

中国政法大学于2020年9月25日对争议商标提

出无效宣告请求，其申请的主要理由为：争议商标

与申请人在先注册的第3079939号“法大CUPL”

商标（以下称引证商标）构成近似商标，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称《商标法》）

第三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争议商标损害

了 申 请 人 的 在 先 字 号 权 ， 违 反 了 《 商 标 法 》 第

三十二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黄宗发是申

请人的毕业生，被申请人未经授权，抢注申请人已经

使用并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商标，违反了《商标法》第

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争议商标与申

请人在先商标高度近似，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

的提供者产生误认，并且将申请人具有较高知名

度的字号注册使用在第33类酒商品上，易产生不良

的社会影响，损害了申请人和不特定多数主体的权

益，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

第（八）项的规定。被申请人在明知“法大”特指

中国政法大学的情况下，仍然在不同类别申请多个

“法大”“法大人”“FADA”商标，为不正当的注

册行为，该行为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违反了

《商标法》第四条、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综上，依据《商标法》第四条、第七条、

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八）项 、第十三条

第三款、第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

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反不正当竞争

法》等相关规定，请求对争议商标予以无效宣告。

合肥法大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

予答辩。　

案件评析

（一）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争议商标获准注册

日期早于2019年11月1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

则，本案的实体问题应适用2013年《商标法》，相

关程序问题适用现行《商标法》。

（二）在审理过程中查明的案件事实：中国

政法大 学 ， 简 称 “ 法 大 ” ， 1 9 5 2 年 创 办 ， 直 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11、985工程院校，以政治学和法学为特色和优势

的全国重点大学。

（三）依据在案证据显示，被申请人的法定代

表人黄宗发曾为中国政法大学1987级刑事诉讼法专

业的研究生，被申请人在“法大”酒类商品的包装

装潢上还突出使用与申请人校徽高度近似的图案。

（四）商标局经审理认为，争议商标由文字

“法大”构成。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我国著名的高等

第15591033号“法大”商标无效宣告案
李铁峰

本案聚焦主题：

争议商标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教育院校机构

名称、标志相同或者近似，未经该机构许可，

容易导致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来源产生误认，

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七）项规定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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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府，通常简称为“法大”，中国政法大学与其简

称“法大”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宣传已经形成一一对

应的特定关系，其在争议商标注册申请日之前在教

育等多个领域已具有较高知名度。被申请人将“法

大”作为商标核定使用于“白酒”等商品上，易使

消费者误认为其商品来源于中国政法大学或与中国

政法大学有关。因此，争议商标的注册已构成2013年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之情形。

典型意义

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

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

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2019年

《商标法》的修正对上述条款规定内容并无实质性

改变。本条中的“带有欺骗性”，是指对其指定商

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来源作出超过其固有

程度或与事实不符的表示，容易使公众对商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来源产生错误的认识。而

“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教育院校的名称，标志相同

或者近似，未经该机构许可，容易导致公众对商品

或者服务来源产生误认”是具体适用《商标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典型表现。具体到

本案，中国政法大学是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著名

高校， 而“法大”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简称

已成为社会公众熟知的、约定俗成的一种称谓。同

时，合肥法大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

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在校学生，其对其母校的客观情

况理应更加知晓，合肥法大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未

经中国政法大学同意，将“法大”作为商标核定使

用于“白酒”等商品上，并且在商品的包装装潢上

还刻意模仿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徽，其攀附中国政法

大学的声誉，误导相关公众的主观恶意明显。争议

商标指定使用在“白酒”等商品上，易使消费者误

认为其商品来源于中国政法大学或与中国政法大学

有关，从而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构

成了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

定的情形。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评审五处     

   第36034285号
“武侯祠”商标异议案

刘		萍

本案聚焦主题：

在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

项时，恶意可以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缺乏恶

意 因 素 不 妨 碍 对 “ 欺 骗 性 ” 和 “ 误 认 ” 的 认

定，但如果存在恶意则可以佐证“欺骗性”和

“误认”的存在。

一、基本案情

异议人：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被异议人：汉中汉风秋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被异议商标： 

指定使用服务：第41类“娱乐服务；文字出版

（广告宣传文本除外）；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为

艺术家提供模特服务；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提供

博物馆设施（表演、展览）；教育；导游服务；出

借书籍和其他出版物；动物展览。”

异议人主要理由：被异议商标的注册和使用易

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产地和来源产生误认，容易产

生 不 良 影 响 ， 违 反 了 《 商 标 法 》 第 十 条 第 一 款

第（七）项和第（八）项的规定，以及异议人字号

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被异议人申请注册与异议

人字号相同的商标侵犯其在先字号权，违反《商标

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异议人提交的主要证据：1.异议人介绍；2.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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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获得的荣誉；3.毛泽东、邓小平等多位国家领

导人、中央级省市级领导、外国贵宾、海内外知名

人士到访武侯祠参观游览的照片和媒体报道；4.异

议人开展的文化、教育活动；5.“三国文化”教育

书籍。

被异议人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辩。

根 据 当 事 人 陈 述 的 理 由 及 事 实 ， 经 审 查 ，

商标局认为：

被异议商标指定服务为第41类“组织文化或教

育展览；提供博物馆设施（表演、展览）；教育；

导游服务”等。异议人称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违

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并

提供了荣誉照片及媒体相关报道等证据。在案证据

可以证明，成都“武侯祠”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

心，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三国文化遗迹。被异议商标

的注册使用易使相关公众将被异议人与“武侯祠”相关

联，从而对服务来源产生误认，故被异议商标的申请

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

规定。另异议人提供的证据亦可以证明：“武侯祠”

作为异议人的商号，在公众间已经和异议人建立了

一一对应关系，该商号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前即

已宣传使用，并已在相关公众间具有一定知名度。

被异议人将与异议人商号完全相同的“武侯祠”

商标申请注册在与异议人行业密切相关的“组织文

化或教育展览；提供博物馆设施（表演、展览）”

等服务上，已构成对异议人在先商号权的损害。异

议人另称被异议商标的注册违反《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但尚无证据表明被异议

商标的注册和使用会对公序良俗产生负面或消极

影响，故对异议人的该项主张商标局不予支持。

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

第 三 十 二 条 、 第 三 十 五 条 规 定 ， 商 标 局 决 定 ：

第36034285号“武侯祠”商标不予注册。

二、案件分析

本案的焦点为被异议商标是否违反《商标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和第（八）项的规定以及

第三十二条规定。

(一)被异议商标是否违反《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带

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

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该条款适用于

商标使用在指定的商品或服务上，可能使公众对商

品或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错误的认知，

造成欺骗性后果的情形。

《商标审查审理指南》明确：“本条中带有

欺骗性，是指商标对其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务的质量

等特点或者产地做了超过其固有程度或事实不符的

表示，容易使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等特点或者

产 地 产 生 错 误 的 认 识 ” 。 该 条 款 的 核 心 应 当 为

“误认”，即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等特点、产地产

生误认，或者商品或服务与特定主体存在一定的关

联，进而产生误认。

本案中异议人提供了异议人获得的荣誉以及

毛泽东、邓小平等多位国家领导人、中央级省市级

领导、外国贵宾、海内外知名人士到访武侯祠参观

游览的照片和媒体报道等证据材料。在案证据可以

证明，“武侯祠”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是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三国文化遗迹。本案被异议商标

指定使用的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提供博物馆设施

（表演、展览）、导游服务等服务与异议人文化遗

迹行业密切相关，均属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最

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领域。被异议人将这三个汉字

作为商标易使公众将其标示的服务与异议人相联系，

认为二者之间具有特定关联。因此，被异议人将“武

侯祠”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在其指定服务上具有欺

骗性。该商标若在“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提供博

物馆设施（表演、展览）、导游服务”等服务上获

准注册并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使用，会导致社会公众

对被异议人提供的服务来源、信誉等特点产生误

认，从而损害不特定消费者的利益。

此 外 ， 在 适 用 《 商 标 法 》 第 十 条 第 一 款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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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时，恶意可以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缺乏

恶意因素不妨碍对“欺骗性”和“误认”的认定，

但如果存在恶意则可以佐证“欺骗性”和“误认”

的存在。本案中，被异议人注册的多件商标涉及旅

游景区、大型文化活动、知名古代书法作品等公共

领域的名称，例如“栈道之乡”“汉乐府”“石门颂” 

“兴汉胜境”等。被异议人多次以公共领域名称申

请注册商标，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被异议人在申请

注册时就具有恶意，在注册后更会想方设法使攀附知

名公共领域声誉的意图得以实现。本案被异议人也未

对其行为进行辩驳。因此被异议商标的注册违反了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

(二)被异议商标是否违反《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商标审查审理指南》规定：

“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是指我国公众共同生活及

其行为的准则、规范以及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上流行

的良好风气和习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思

想道德基础。“其他不良影响”指易对我国政治、

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

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武侯祠”作为商标

注册和使用不属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扰乱

社会公共秩序或损害善良风俗等不良影响的情形，

因此被异议商标的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

（三）被异议商标是否违反《商标法》

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

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

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本

条规定的在先权利是指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之前

已经取得的，除商标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包括字号

权、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姓名权、肖像权以

及应予保护的其他合法在先权益。判断使用与他人

在先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在后申请商标是否构

成不正当竞争，主要考虑三个因素：一、在先企业

名称的权利人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其企业名称

在对方注册商标申请日之前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

度，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另企业字号权具有地域

性，也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二、在后申

请商标是否具有攀附在先企业名称商誉的主观恶

意。三、在后申请商标的使用是否容易导致消费者

混淆、误认。异议人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全国第一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三国

文化研究中心，是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一定影响力的

三国文化遗迹。异议人“武侯祠”字号本身具有较

强显著性，被异议人商标指定服务亦与异议人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所属行业领域密切相关。被异议人申

请注册多件商标涉及知名公共领域名称，存在攀附

异议人商誉的主观恶意。鉴于异议人字号“武侯祠”

的知名度，被异议商标的注册和使用易导致相关公

众误认为其服务来源于异议人，从而产生混淆和误

认，损害异议人的利益。因此被异议人申请注册被

异议商标的行为已构成对异议人在先字号权的损

害，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备受

关注，恶意抢注使用历史文化遗产商标势必会对历

史文化遗产声誉或形象造成损害，无论是开发文化

产品还是拓展新的服务项目都需要受知识产权相关

法律保护。商标注册机关在商标授权确权程序中灵

活适用法律，坚决打击各类恶意注册行为，既不能

任由违法者侵害国家文物的声誉和影响力，也不能

影响到历史文化、文物遗迹的发扬光大。本案就如

何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对我国

知名历史文化遗迹给予保护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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